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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 屆第 32 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局第 5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鍾代表雲章 

記錄：徐悠萍 

出席人員 

勞方代表：吳代表俊義（宜蘭站）、林代表大川（苗栗分駐所）、陳

代表福全（臺北機廠）、吳代表長智（花蓮機務段）、尤

代表仁義（新營工務分駐所） 

資方代表：何代表獻霖（兼資方召集人）、彭代表明光（運）、周代

表祖德（工）、楊代表安心（機）、陳代表文晋（電） 、

邱代表素芬（主）、卓代表有章（人）  

列席人員：曹棟鈞、彭成瑞、周廷岳、吳文益、林宜靜、郭惠葉、

王毓僑、張秋美、廖清漢、古登臺、鄭騰清、黃禮武、

周寶惠（鐵路工會）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現在出席會議勞資雙方代表，均達法定開會人數，請按議程

開始開會。 

二、 本次會議由主計室曹主任棟鈞做業務報告。 

吳代表長智發言 1： 

本局所有單位預算員額均為不足，唯有貴室人員比預算員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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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 1 人，請詳加說明。 

曹主任棟鈞回復： 

（一） 有關人員進用部分，本局人員進用管道主要為鐵路特

考，但因錄取人員未報到及短期內離職比例相當高，致

使預算員額始終未能補滿。 

（二） 本室預算員額 93 人(含資位人員 78 人、基服員及營運人

員 15 人) ，「現有員額 82 人(含資位人員 71 人、基服員

及營運人員 11 人」，另契約工 12 人不含在預算員額(含

六年行保專案雇用 3 人，未占缺契約工 9 人係本室因辦

理工程審核業務人力不足，專案簽局於本室工程管理費

項下雇用，任務達成即可解雇)。 

吳代表長智發言 2： 

有關工程懸記帳延至結清，貴室簡報裡表述，因人員離退因

素清理困難，試問貴室業務代理如何應用。 

曹主任棟鈞回復： 

各種帳項之產生及結清，源起辦理單位為各工程經辦單位，

其最了解經辦案件之詳細來龍去脈;本室前簡報內提及清理多

項重大工程懸記帳 1 節，囿工程經辦單位未辦理各該帳項之

結清，且該等案件金額重大，帳務複雜，懸記久遠，且涉及

鐵工局，又因本局及鐵工局相關工程承辦人員大部分皆已離

退，詢問案情困難，本室同仁僅能就帳務軌跡，大量調閱傳

票資料，抽絲剝繭，耗費多時，始能完成清理任務。本項應

無關代理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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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代表長智發言 3： 

建請貴室將所有員工請領費用的表格，應有一致性的表格提

供在本局網頁裡，供業務單位下載。 

曹主任棟鈞回復： 

研議辦理 

吳代表長智發言 4： 

本局 20 年票價未調整，試問貴室有無針對 20 年來票價未調

整虧損進行試算，以利對外釐清責任歸屬。 

曹主任棟鈞回復： 

歷次票價調整方案時，本室均配合當時情境假設試算調整的

幅度，惟票價調整屬政經議題，且票價調整通常有配套方

案，實難就未調整票價而計算其影響的虧損數。 

蔡代表榮輝發言 1： 

請貴室於春節二線支援一線或現場人力不足連班之加班費給

予核發時間勿拖延太久，以免員工抱怨。 

曹主任棟鈞回復： 

查 106 年春節疏運加班費之計算方式，運務處於 106 年 3 月

24 日始簽局核准;另提送之春節加班請領報銷清單，因部分人

員之時數計算錯誤而退回修正，延宕時程;又因有部分單位主

管上班時數連續 2 天以上，恐有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，經移

請運務處釐清、確認，致審核時間較長。 

蔡代表榮輝發言 2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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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貴室對於車班加班費撥款，儘可能一次撥至，減少基層人

員工作量。 

曹主任棟鈞回復： 

有關加班費之請領，本室係依據各單位提送之請款報銷清單

進行審核完竣後送請行政處出納科付款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：確認通過。 

參、 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：新三班制於本(106)年 6 月 27 日完成協商，訂於 10 月 1 日

起實施，協商完成前之休息日出勤給付，請貴局依勞動基

準法新制計算給付。 

一、 說明： 

（一） 囿於人力不足經查勞動基準法業於去(105)年修法完成，

其中一例一休部份條文自 105 年 12 月 23 日施行，第 24

條新增勞工於休息日出勤給付規定。 

（二） 貴局為性質特殊之交通運輸服務業，為落實政府政策、

社會責任及提供旅客多元完善服務，故部份業別有以輪

勤制及日、夜、休三班制之輪班方式執勤。新法上路

後，因應一例一休之制度，各業別重新啟動工時協商以

改善及提升同仁勞動條件；未完成協商前，加班費支領

仍依原協商方式辦理，其中運務乘務人員(如列車長、車

長)因輪勤排班，原則週休 1 日，工時協商於本(106)年 2

月完成，訂於 3 月 1 日起休息日給付依新法辦理，協商

未完成前之休息日給付仍依舊制給付，即逢當月每週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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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出勤加發 1 日薪資，當月最多領 5 個週六加班費。 

（三） 另日夜休之三班制因班制較為特殊，應考慮層面及條件

亦較為廣泛，直至本(106)年 6 月 27 日完成協商，並訂

於 10 月 1 日起實施。未實施新班制前，加班費給付仍

以每月 36 小時計算，又逢當月每週週六出勤加發 1 日

薪資，當月最多領 5 個週六加班費。故至本(106)年 9 月

30 日前休息日之給付未依新法規定計給。 

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 請確實依據鐵路工會所提意見研議，並依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（二） 繼續追蹤。（列入 10 屆勞資會議追蹤議案，案號：

103201） 

第二案：行車事故權責認定事實有失公允。 

一、 說明： 

（一） 苗栗電力分駐所轄區: 

1.事故說明：玻璃纖維絕緣棒壓接端脫落。 

2.原因探究： 

(1)該設備（材料）脫落處屬材料本體，（即原始材料元

件），脫落非安裝或施工時附件處脫落。 

(2)該設備（材料）屬桿間絕緣設備，於保養、檢查過程

中，均以外觀檢視，對本次脫落處屬材料內部脫離無法

於外觀檢視查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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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電車線保養調整亦即調整兩端附件尾夾體及螺旋套銅，

對該材料不會有任何的調整與更動。 

(4)上述原因探究後，該設備即無法於現行規定保養中察

覺，建請修改檢查方式或其他防範措施。 

(5)本次事故即非人員施工或保養不當，則懲處實屬冤枉，

有失公理。 

（二） 北力段 49 平方主吊線金屬編結器脫落: 

1.事故說明：49 平方主吊線銜接處金屬編結器脫離。 

2.原因探究： 

(1)該主吊線已使用十多年，就線體已屆材料壽齡，雖目前

全局已全力將該設備更換為 95 平方主吊線，但似乎未

及防範。 

(2)本次脫離處為 86 年建置，105 年 1 月 31 日事故搶修時

所銜接之材料，因該區段為列車運轉密度高電車線設備

負載 流大，主吊線受電流影響造成溫度變化熱脹冷縮

劇烈而材質已劣化變硬，故造成本次事故。 

(3) 路局主吊線乃加張力 1 頓之有張力導線，於平時檢視

亦為 目視有無脫離現象，無法判斷是否會造成脫離斷

線。 

(4)該事故金屬編結器就外觀檢視均已依 O.C.S.（電車線規

範）壓接並未有施工疏失。 

(5)該設備即已依規範施工，又於平常保養中無法察覺，則

該等的施工材料與工法實有檢討必要。 

(6)本次事故，即非人員施工疏失或保養不力，則懲處員工

實屬不妥。若未做適當處置，爾後搶修作業時間勢必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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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，我員工恐懼搶修而不敢出勤，甚不敢施作高技術、

高危險性工作，而造成更大的損失。 

二、決議：  

（一） 請行保會參考勞方所提意見，重新審查及釐清事故原

因，並建議及改善防護措施。 

（二） 繼續追蹤。（列入 10 屆勞資會議追蹤議案，案號：

103202） 

肆、 歷次會議未結案追蹤辦理情形：（如附件 1） 

伍、 10 屆第 19 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： 

一、 營運人員進用辦法請詳述。 

10 屆第 31 次會議人事室回覆： 

有關本局營運人員甄選作業規定（草案），經彙整並修正，本

局再於 106 年 9 月 22 日鐵人一字第 1060030476 號函報交通

部辦理中。 

決議：繼續追蹤。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人事室回覆： 

有關本局營運人員甄選作業規定，業經交通部於 106 年 10

月 20 日交人字第 1065013626 號函核定，本局同年月 26 日

鐵人一字第 1060034962 號函轉各單位查照。 

決議:繼續追蹤。 

陸、 10 屆 21 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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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各車站月台上的照明設置，是否考慮列車駕駛視線的問題？ 

10 屆第 29、30，31 次會議電務處回覆： 

有關各車站月台上的照明設置，是否考慮列車駕駛視線的問

題，辦理進度如下 

（一） 106 年 7 月 5 日決標。 

（二） 106 年 7 月 19 日三計畫書送審（第一版）送審。 

（三） 106 年 7 月 20 日召開安全衛生協議組織。 

（四） 106 年 7 月 24 日開工。（履約期限 80 工作天） 

（五） 106 年 8 月 4 日三計畫書送審（第二版）送審。 

（六） 106 年 8 月 4 日～31 日至礁溪及頭城站安排施工事宜。 

（七） 預計立約商訂料期間約四週，預估 9 月 1 日進場施工，

竣工日 106 年 11 月 14 日。 

決議：繼續追蹤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電務處回覆： 

頭城站部分已於 106 年 11 月 3 日施工完成；礁溪站預定於

106 年 11 月 10 日施工完成，本案預定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

竣工。 

決議：有關頭城、礁溪 2 站號誌，請運務處、機務處及工會

辦理會勘 

二、 勞方代表於會中反映汐止站上行預告號誌機被看板遮蔽影響

視線 1 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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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屆第 31 次會議電務處回覆： 

本處臺北電務段已排定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邀集運務、機務

單位至汐止站、百福站，同日下午至冬山站現場勘查以研擬

改善對策。 

10 屆第 31 次會議運務處回覆： 

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前完成會勘後即依行政程序辦理移設事

宜。 

決議：繼續追蹤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運務處回覆： 

廠商已安排於 106 年 11 月 12 日完成移設。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電務處回覆： 

冬山站號誌預告機已於 11 月 8 日改為 LED 燈；百福站因七

堵~八堵橫渡線工程需求，預定於 106 年 12 底前改善完成，

汐止站由汐止車站負責改善，預定於 106 年 12 月底前改善

完成。 

決議：繼續追蹤 

三、 勞方代表於會中反映冬山站下行預告號誌機視距遭遮蔽影響

1 案 

10 屆第 31 次會議電務處回覆： 

本處臺北電務段已排定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邀集運務、機務

單位至汐止站、百福站，同日下午至冬山站現場勘查以研擬

改善對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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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 

（一） 一~三案整併為一案，於下次勞資會議前處理並改善完

畢。 

（二） 繼續追蹤。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電務處回覆： 

冬山站號誌預告機已於 11 月 8 日改為 LED 燈；百福站因七

堵~八堵橫渡線工程需求，預定於 106 年 12 底前改善完成，

汐止站由汐止車站負責改善，預定於 106 年 12 月底前改善

完成。 

決議：請電務處辦理冬山站及百福站會勘，於下次會議提出

改善報告，繼續追蹤。 

柒、 10 屆 27 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一、 工務養護已不足目前路線容量之使用。以北迴線為例：工務

處以目前養護方式，路線噴泥轉轍器等地方，無論任何機車

經過均會搖晃及彈跳極為嚴重，建請工務處改變現狀應加強

養護處理。 

10 屆第 31 次會議工務處回覆： 

為因應目前車輛速度及行車密度增加之變化，本處整體而言

已積極爭取經費（如六年計畫軌道部分 30.272 億辦理工程改

善）、機具（106 年預定購進砸道車 7 輛、104~106 年預定購

進軌道檢查車 2 輛）及人員（106 年請增 548 人）增加維修

能量，並要求增加維修時間帶，以強化整體之軌道安全。至

個案部分，如檢查發現或司機員反映部分，均立即辦理整修

及處理，以北迴線為例：北迴線噴泥嚴重係因礦石貨車漏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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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肇生，本局何副局長於 105 年 6 月 29 日會勘時，已要求機

務單位於路備貨車及廠商貨車加裝防漏止檔橡膠條，另要求

廠商新購之貨車須為密閉式貨車（廂），以根本改善道床汙染

問題。不良處所短期及整修確保安全，長期以工程改善確保

舒適平穩。 

決議：（本次會議未討論，將於下次會議討論。）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工務處回覆： 

為因應目前車輛速度及行車密度增加之變化，本處整體而言

已積極爭取經費(如六年計畫軌道部分 30.272 億辦理工程改

善)及人員(106 年請增 548 人)增加維修能量，並要求增加維

修時間帶，以強化整體之軌道安全。至於個案部分，如檢查

發現或司機員反映部分，均立即辦理整修及處理，以北迴線

為例：北迴線噴泥嚴重係因礦石貨車漏料而肇生，本局何副

局長於 105 年 6 月 29 日會勘時已要求機務單位於路備貨車

及廠商貨車加裝防漏止檔橡膠條，另要求廠商新購之貨車需

為密閉式貨車(廂)，以根本改善道床污染問題。不良處所短

期即整修確保安全，長期以工程改善確保舒適平穩。 

決議:請持續改善 

捌、 10 屆 28 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一、 因蘇花公路交通環境險峻不便，造成和平站各單位員工上下

班執勤困擾，並為解決工作輪（值）工時超時問題，建請北

迴線和平站增停 435 車次（上行）及 562 車次（下行），以利

員工交通及值勤需要。 

10 屆第 30、31 次會議綜合調度所回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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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查 106 年 9 月 6 日年度改點，依旅運需求規劃停駛

435 次，該時段改以 439 次行駛並規劃其花蓮=台北

間停靠站採半直達方式辦理，以提升運輸效益；另

562 次如增停和平站，將影響其後續花東線列車轉

乘。 

（二） 此外，本局年度改點已規劃完成並依團體票訂票時程

公告旅客週知，恕難再配合調整；建請人事室採用彈

性調整員工上、下班時間為權宜措施。 

10 屆第 31 次會議人事室回覆： 

查 100 年 6 月 26 日「研復差勤電子表單線上簽核系統分區說

明會」建議事項會議勞資雙方協商決議，略以「三班制刷卡

時間，各單位以 06：30-08：30 及 17：30-19：30 間排定刷

卡交接班時間原則，惟為維護員工體力並落實見面交接班，

得予增加員工休息時間」，請依此原則辦理。 

決議：繼續追蹤 

10 屆第 32 次會議人事室回覆: 同 10 屆 31 次會議辦理情形。 

決議：結案 

玖、 10 屆 29 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一、 新富站啟用在即，但西正線岸壁式月台之容納量於機場及新

竹機務段員工上下班時，乘員量眾多，依其現況實有安全之

虞，建請維持現行該廠區員工上下班模式為宜。 

10 屆 31 次會議機務處回覆: 

（一） 臺北機廠於 106 年 7 月 28 日與鐵路工會臺北機廠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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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新富車站啟用後調整員工彈性通勤時段及刷卡鐘設

置會議，經勞資雙方獲得共識後，依會議決議辦理(詳附

件 1)，後發函本處始簽局辦理調整上下班時間(北廠人

字第 106003329 號函)為上班時間 7:50-8:10、中午休息

時間不變，下班時間 16:20-16:40(M01060008508 號

簽)。 

（二） 該廠自 9 月 6 日起調整上下班時間，至今尚未接獲同仁

反應更改時間需求，該廠亦至月台會勘人流、車流等安

全狀況；另除新富車站外，尚有北湖、富岡車站可分流

上下班人潮。 

決議：請確保安全無虞、無障礙設施(電梯)開放使用後，俾

於下次會議結案。 

10 屆 32 次會議專案工程處回覆: 

本站已於 106 年 9 月 6 日啟用，且交通部於 105 年 3 月 14

日同意設站等級為招呼站，因不派駐站務人員，有安全疑慮

考量，故無設計無障礙電梯。 

決議：請運務處研議無障礙設施處理方式，繼續追蹤。 

二、 重申鐵路工會是唯一協商對象。 

10 屆 30、31 次會議人事室回覆 

有關鐵路工會是本局唯一協商對象，業於 106 年 8 月 31 日鐵

人二字第 1060028255 號函復台灣鐵路工會，告以與工會團

體間之協商均依勞動基準法、工會法、團體協約法及勞資會

議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凡涉及全局共通性事項、勞動

條件及勞資爭議與貴會會員權益等事項，皆依規定與貴會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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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議協商以促進勞資和諧。建請予以結案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 請運務處將相關公文轉知轄下臺北運務段車班組。 

（二） 繼續追蹤。 

10 屆 32 次會議運務處回覆: 

本處已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運綜考字第 1060012095 號函轉知

各段、站、車班組。 

決議：結案 

壹拾、10 屆第 32 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 

一、 建請本局局長信箱應重建填寫格式，並應遵守相關格式限制

方可填寫。 

10 屆 32 次會議資訊中心回覆: 

有關本局局長信箱重建格式問題，本中心係負責局長信箱系

統維運並確保服務可用，提供民眾填寫之格式非屬本中心權

責，建請由業務權責單位提出變更的表格需求後，本中心配

合辦理。 

決議:請相關單位釐清表格必填欄位，並限制確實填寫後才

可以送出信件，繼續追蹤。 

二、 薪資單不以紙本發放，使現場員工無法瞭解薪資明細及被扣

繳之項目，建議恢復薪資明細單，且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，

雇主應有義務提供薪資明細供員工存查。 

10 屆 32 次會議資訊中心回覆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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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資訊中心於新版人事薪工系統建置時，相關報表列印

即朝著行政院推廣「節能減紙政策」設計，提供電子

檔案供各單位自行應用。 

（二） 薪津單電子檔於 106 年 10 月使用新系統發薪後，每

位同仁可上系統查詢自己的薪資明細，更於 106 年 11

月起將個人薪資單寄至員工個人電子郵件信箱，上開

作業已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，雇主應有義務提供薪資

明細供員工存查。 

（三） 因舊的人事薪工系統薪資單採套版，故當時全局均為

資訊中心代為列印，但該項工作，並非資訊中心業務

範疇。而新版人事薪工系統薪資單並未套版，只要有

印表機皆可列印，且於新系統內提供足夠的功能供各

單位人事及總務人員幫忙無法查詢薪資單之員工列印

個人薪資單，故若需要紙本薪資單之員工請找各自所

屬單位人事及總務人員協助列印。 

決議：請業管單位發文各單位，於員工要求列印個人薪資表

需求時，確實協助，繼續追蹤。 

壹拾、 主席結論： 

下次會議由勞方代表彭代表明光擔任主席，並由行政室做業

務報告。 

壹拾壹、 散會 17 時 05 分 


